
附件1

榆林市仲裁服务中心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
序
号

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
服务内容

或涉及事项
收费标准

标准制定

方式及部门
政策依据

备
注

1
榆林市人民
政府办公室

榆林市仲裁服务
中心

事业单位 仲裁费
行政事业
性收费

依法仲裁自然
人、法人、非
法人组织之间
发生的合同纠
纷和其他财产

纠纷。

一、仲裁案件受理费:
(一)仲裁请求事项有明确争议金额或者价款的，根据当事人请求的金额或者价款，按
照下列比例分段累计交纳案件受理费:
1000元以下的部分，100元；1001元至50000元的部分，按照4%交纳；50001元至
100000元的部分，按照3%交纳；100001元至200000元的部分，按照2%交纳；
200001元至500000元的部分，按照1.5%交纳；500001元至1000000元的部分，按
照1%交纳；1000001元以上的部分，按照0.5%交纳。

（二）仲裁请求事项没有明确争议金额或者价款的，案件受理费按照以下规定执
行：
1.仲裁请求事项为确认合同效力的，根据合同标的额不同分别收取：
100万元以下收取1000元；100万元至300万元收取3000元；300万元至500万元收取
5000元；500万元至1000万元收取10000元；1000万元至5000万元收取30000元；
5000万元以上收取50000元。其中，确认优先权的比照前述规定收取。2.仲裁请求事

项为撤销合同、请求解除合同、确认合同解除等足以引起法律关系整体调整的，原
则上以合同总标的额作为争议金额，交纳案件受理费。3.仲裁请求事项涉及确认部分

合同条款效力、继续履行部分合同义务或者解除、撤销、变更部分合同条款的，原
则上以该项仲裁请求对应的合同标的额作为争议金额，交纳案件受理费。4.仲裁请求
涉及履行一定行为或履行合同附随义务等，每项交纳1000元案件受理费。5.仲裁请
求事项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，发票无税额（税率为0、免税或不征税等）的，收取案
件受理费1000元；发票有税额的，按照“请求开具发票的含税金额*发票税率”计算争
议金额，交纳案件受理费。6.仲裁请求事项金额需要经过鉴定方可确认的，当事人应
当提供暂估算金额作为争议金额，交纳案件受理费。7.仲裁请求事项争议金额不明确

或者案涉合同未明确约定标的额的，由本会综合考虑合同的签订、履行、市场价格
等个案实际情况，确定争议金额。
二、仲裁案件处理费：按照受理费30%交纳，由此计算的处理费不足1000元的，按
1000元交纳处理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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